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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洪鈺惠　助理研究員
電話：02-2737-7552
傳真：02-2737-7619
電子信箱：yhhong@nst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文字第11400406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徵求公告 (114H0P000298_114D2017098-01.pdf)

主旨：本會115年度「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計畫」自即日起

受理申請，請於114年8月8日(星期五)前依徵求公告規定

檢附相關文件備函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請查照轉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計畫受理個別型研究計畫及整合型研究計畫，並鼓勵跨

領域、跨議題研究，請勿以單一整合型計畫提出。

二、研究計畫申請書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

定辦理；申請作業時，請於計畫類別點選「一般導向專案

研究計畫」；學門代碼勾選「HZZ02原住民族研究」或

「HZZ09族群研究」。

三、本計畫將依規定程序進行審查，並依審查結果擇優補助，

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受理；未獲補助案件恕不

受理申覆。

四、檢附計畫徵求公告1份，並公布於本會網站(http://www.

nstc.gov.tw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4.06.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40008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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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如有疑問，請洽本會人文處承辦人：洪小姐(電話：02-

2737-7552；E-mail：yhhong@nstc.gov.tw)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297單位）
副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本會綜合規劃處、人文處(均含附件)

主任委員吳誠文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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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

115年度「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」計畫 

徵求公告 

一、 計畫背景：臺灣作為族群多元化的社會 

臺灣社會有著多層次的族群關係與權利議題。其中，肯認原住民族在

現代國家出現前即存在和這塊土地之連結，以及環繞著這樣的肯認所形成

的權利維護，是重要的一個層次；多元文化主義下，不論先來後到的族群都

應要有其文化發展之機會與尊嚴，也是重要的關鍵。 

在民主化的進程中，臺灣逐步展開將上述權利制度化的努力。例如，

在第四次修憲（86 年）的條文中，確認多元文化國的國家目標，並納入原

住民族發展條款，肯認原住民族之民族地位與集體權。國家發展計畫（110

至 113年）的政策規劃，也提及多元族群和族群主流化。近年來，政府更研

議制定《反歧視法》，希望消弭日常生活的歧視。 

與此同時，國家之族群政策發展也面臨新一波的挑戰。包括：當代族

群關係如何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和文化各層面，形塑臺灣的社會基礎；對原

住民族和土地關係之肯認，尚需深化為對其知識的認識，並建立將這些知識

轉化運用於公共治理的可能；族群正義與歷史正義的實踐，除了法律條文的

建制，還需要進一步的社會對話、形成足夠的社會基礎；跨文化的合作，更

需要藉由跨族群的視野，不斷重新檢視與詮釋歷史、尋求共同的福祉與展望。 

因此，本計畫鼓勵學者從人文及社會科學跨領域觀點切入，在以往個

別族群研究的基礎上，除了繼續深化原住民族知識與社會發展的探討，也強

化族群關係的研究，思考影響族群團體間互動、消長、衝突與合作的政治經

濟文化因素，進行以政策建議為導向、較少人關注但卻重要議題之學術研究，

以回應當代的挑戰與社會需求。 

二、 徵求重點議題 

徵求類型分為兩類，第一類為族群研究，包括原住民族、閩南、客家、

外省及新住民以及不同族群團體間關係，第二類為原住民族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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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族群研究 

就國際社會層次而言，1990年代東西冷戰結束，族群的議題成為新的關

注焦點，族群和國族一樣，是在特定的歷史、政治、經濟與社會條件下，經

由社會互動過程所產生的族群性。族群關係的呈現，既隱含了歷史上制度性

安排的結果，又指向社會團體間的不對等關係，以族群研究為基礎的族群關

係研究，是一種歷史、政策修復的過程，也是一種促進社會平等的策略。 

族群關係研究不是延續過去的不平等，而是為了促使社會達到平等的目

標。因為，多元族群主流化指的是一種價值，是對「族群關係」的反省性思

考，而不是為了爭取特定人群的福利。因此，族群關係的研究成果，將進一

步貢獻於建構多重認同下的臺灣地方社會，找出新的推動社會往前發展的

力量，並將理論帶回臺灣歷史社會的脈絡中思考，以取得多元族群的平衡，

推動強調「同中有異」、「異中有同」的生活方式和多元族群的認知架構。 

過去「族群研究」的發展，已經建立起了解個別族群文化的知識基礎，

本計畫希望在過去個別族群（原住民族、閩南、客家、外省及新住民）研究

的基礎上，針對當前及未來臺灣面臨的族群重要議題進行研究，例如新住民

家庭類型的轉變、新住民二代的族群認同等。此外，也持續深化「族群關係」

的研究，並進一步推動與國際少數族群學術社群進行比較研究，以建構民族

國家內差異政治運作的理論基礎與政策規劃。以此視野開展之相關議題包

含：(1)族群/關係研究，例如原住民與不同族群通婚產生的語言變遷、「新住

民」在臺灣如何從「移民」發展成「族群」等；(2)國內族群與國外少數族群

的比較研究，例如客家族群的跨國移動、新住民作為婚姻移民在不同國家的

溶入方式、原住民與南島語族的比較等；(3)族群/關係研究的理論與方法，

例如新二代、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微歧視、語言活力指標、具族群敏感度

的研究方法等；(4)族群/關係相關資料庫之研究，例如針對現有的統計資料，

例如新住民生活調查、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調查、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等

進行貫時性、跨族群的全面分析；(5)國家與族群政策，例如族群主流化、族

群與 AI落差等；(6)族群/關係之歷史、社會與文化研究，例如臺灣戰後族群

關係的發展史、新住民在臺灣文化再生產中扮演的角色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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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勵從跨學門或跨領域之宏觀視野，針對當前及可預見未來臺灣面臨的

多元族群發展與族群關係之重要議題，進行跨學科、跨族群、跨區域、跨國

之比較研究。 

(二) 原住民族研究 

歷史中，殖民接觸與現代國家的建立，使原住民族被迫經歷了對其與土

地之關係的否認，以及新的政治經濟秩序衝擊。自二十世紀後半，國際間逐

漸發展出原住民族權利論述，尋求國家和原住民族之關係的重新調整。其核

心在於承認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、尊重原住民族和土地互動產生的知識，

使其成為民族自治的基礎，並參與到整體國家公共治理的過程。 

過去對原住民族的研究常將原住民族當作科學研究的客體，但經過社會

科學多元知識體系的確立，乃至原住民族研究方法論的成形，原住民族研究

的學術工作，已經到了反身檢視學術實踐，並審慎思考原住民族在知識生產

過程之主體性的時刻。在這樣的轉變下，學理思辨與行動實踐的相互支持、

跨學科領域的對話合作、相關政策的國際比較分析與應用，都是我國原住民

族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基礎，也是近年來原住民族研究持續努力的方向。 

立基於原住民族知識、建立具文化與認同的發展，共創整體社會的互惠

共榮，是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發展的願景。另一方面，原住民族研究，除了要

從巨觀的政治經濟角度分析，還必須強調微觀的「社會互動」特性，並同時

看到社會變遷下新興的現象。以此視野開展之相關議題包含：(1)知識層面

的知識體系內涵與方法論建構，知識生產過程與權力翻轉；(2)政治層面的

族群主流化與跨文化治理、轉型正義的社會對話、原住民族主權與具文化敏

感度的公共政策設計；(3)法律層面的差異政治與民族自決自治，例如部落

公法人的設立，以及平埔族群的認同與權利；(4)經濟層面的土地使用與產

業經濟模式，例如貧窮相關議題以及部落金融體系；(5)環境層面的自然資

源共管與永續發展，例如自然資源共管、碳匯治理與氣候變遷因應；(6)社

會層面的傳統領域重建與知識實踐，例如建立文化影響評估機制作為諮商

同意的基礎，以及回應國土計畫、長照等政策的挑戰；(7)文化層面的語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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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承與文化復振，例如人工智慧運用在族語學習、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認定

與保存維護；(8)當代日常生活中的微歧視議題等。 

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之重點議題 

研究類型 代碼 重  點  議  題 

族群研究 HZZ09 1-1 族群/關係研究 

1-2 國內族群與國外少數族群的比較研究 

1-3 族群/關係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

1-4 族群/關係相關資料庫之研究 

1-5 國家與族群政策 

1-6 族群/關係之歷史、社會與文化研究 

1-7 其他重要議題 

原住民族研究 HZZ02 2-1知識層面的知識體系內涵與方法論建構 

2-2政治層面的族群主流化與跨文化治理 

2-3法律層面的差異政治與民族自決自治 

2-4 經濟層面的土地使用與產業經濟模式 

2-5環境層面的自然資源共管與永續(含海洋議題) 

2-6 社會層面的傳統領域重建與知識實踐 

2-7 文化層面的語言傳承與文化復振 

2-8 當代日常生活中的微歧視議題 

2-9 其他重要議題 

三、 計畫申請 

(一) 計畫類型： 

1. 本計畫受理「個別型研究計畫」及「整合型研究計畫」： 

(1) 「個別型研究計畫」係鼓勵學者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議題，申

請書內容需說明未來發展成整合型計畫的可能性。 

(2) 「整合型研究計畫」係由多位學者經過妥善規劃後所提出的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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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計畫，申請時需有包含 1 個描述總體研究構想與架構的總計

畫，以及至少 3 項子計畫，並至少有 3 位學者參與研究，總計畫

主持人應主持 1 項子計畫，並併入總計畫提出，請勿以單一整合

型計畫提出。總計畫如未獲通過或經審查不宜以整合型研究計畫

補助者，其子計畫如適合以個別型研究計畫執行，得轉為個別型

研究計畫核定。 

類型 個別型研究計畫 整合型研究計畫 

計畫目標 

(1) 以政策建議為導向之

前瞻性研究議題。 

(2) 未來建立跨領域研究

團隊。 

(1) 以政策建議為導向之學術

研究。 

(2) 以族群關係為主體的整合

性議題。 

(3) 建立跨領域之研究團隊 

計畫期程 至多 3 年 至多 3 年 

審查重點 

(1) 計畫主題之重要性或

創新性。 

(2) 研究方法之可行性與

研究成果的可實踐性。 

(3) 未來發展成整合型計

畫的可能性。 

(1) 計畫主題之重要性或創新

性。 

(2) 計畫團隊之完整性及執行

能力等。 

(3) 研究成果具體實踐之規劃。 

2. 歡迎尚未投入族群或原住民族相關研究之學者申請或參與本計畫。 

3. 本計畫鼓勵邀請部落耆老或族人參與，以彰顯知識傳承與教育上的

重要地位，並落實計畫之研究內容。 

(二) 申請資格： 

1. 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應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。 

2. 本計畫為主動規劃推動之研究案，計畫主持人不受人文處執行 2 件

計畫之限制；惟曾獲本會傑出研究獎者，始可補助第 3 件計畫。各

類計畫執行件數上限依本會各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三) 申請文件： 

1. 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線上申請方式及必備申請文

件之規定辦理。 

2. 線上申請作業時，計畫主持人應循本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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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進入「研究人才個人網」，在「研究人才網線上申辦」項下點

選「專題研究計畫」，並於「新增申請案」項下「專題類-隨到隨審

計畫」計畫類別點選「一般導向專案研究計畫」。依申請之研究型

別選擇「整合型」或「個別型」；計畫歸屬請勾選「人文處」；學

門代碼請勾選「HZZ09 族群研究」或「HZZ02 原住民族研究」。 

(四) 申請時間： 

計畫主持人至本會網站傳送必備申請文件，由其任職機構彙整並造

具申請名冊 1 式 2 份，於 114 年 8 月 8 日前函送本會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(五) 執行期間： 

本計畫自 115 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。 

四、 執行及成果考核 

(一) 獲補助之計畫，計畫核定通知、簽約、撥款與經費報銷、期中進度報

告與計畫完成後之成果完整報告之繳交等，均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

計畫作業要點、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、專題研究計畫

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 本會將依規定進行期中或期末成果考評，獲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應接

受相關管考需要填具資料，或提供、發表及展示有關成果報告。 

(三) 參與本會每年舉辦的研究成果發表會。 

五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(一) 研究計畫之參與人員於計畫之構想、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，涉有違反

學術倫理情事者，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。 

(二) 請注意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「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

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、資源利用、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，應諮詢並

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，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。」，並配合辦理

下列事項： 

1. 執行計畫如有對於是否需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之疑義，

由申請機構行文原住民族委員會確認，並副知本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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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依法應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之計畫，請於計畫開始執行之日起 6

個月內（即 115 年 6 月 30 日前）繳交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之證

明文件。 

(三) 本計畫屬專案計畫，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受理；未獲補助

者恕不受理申覆。 

(四) 本公告若有未盡事宜，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五) 本案聯絡人： 

1. 本案如有申請疑問，請洽人文處洪小姐（電話：02-2737-7552；email：

yhhong@nstc.gov.tw）。 

2. 線上申請系統操作問題，請洽資訊處系統服務專線（電話：02-2737-

7590~7592）。 

mailto:yhhong@nstc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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